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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法》股东知情权的规则创新

破解“装病”疑云  “股东知情权”作为一项基础性

权利， 其制度价值在于消除股东与

公司管理层间的信息壁垒， 辅助股

东有效获取涉及公司经营的核心信

息。 新《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制度

在行权范围、 行权方式等方面作了

进一步完善， 对于股东权益保护具

有重要意义。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的拓展

□ 郭一琦

  一，将“股东名册”“会计凭证”纳

入查阅范围。

“股东名册”作为公司的法定置备

文件， 不仅记载了公司历任股东的基

本信息及股东资格的取得和消灭的时

间，也与股权转让的生效等事宜相关，

当然是每个股东自然关注的重要对

象，也被新《公司法》将其纳入股东可

查阅、复制的范围。

而新《公司法》明确将会计凭证纳

入查阅权范围， 则是对多年来司法实

践极具争议问题的立法回应。据《会计

法》的规定，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

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会计

凭证”又称单据，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

凭证。 会计账簿原则上并不包括原始

记账凭证。

2018 年《公司法》仅将股东可查

阅会计资料的范围限定为财务会计报

告与会计账簿，没有涉及原始凭证。而

新《公司法》明确，有限责任公司的股

东有权查阅、 复制公司章程、 股东名

册、 股东会会议记录、 董事会会议决

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

也有权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 会计

凭证。

二，完善股东知情权的行权方式。

新《公司法》第五十七条还增加了

两部分内容：一是股东行使查阅权时，

可委托专业中介机构进行； 二是将委托

辅助查阅时的保密义务客体扩展至包括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

息等敏感信息。

鉴于财务审计的专业性特征， 普通

股东（特别是自然人股东）难以独立完成

查账，新《公司法》不仅允许股东委托专

业的中介机构进行查账，还突破了《公司

法解释（四）》要求辅助查账时股东必须

亲临现场的限制。 这种突破，一方面，实

质性保障股东知情权的有效行使； 另一

方面，简化了流程，有助于提升权利行使

效率。而规定查账人的保密义务，则是在

保障股东知情利益与公司商业秘密利益

之间取得平衡。

三，引入穿透查阅规则，允许股东查

阅、复制全资子公司的相关材料。

在此次《公司法》修订前，股东知情

权一般被认为仅限于其直接投资的公

司， 即母公司股东无法穿越公司层级直

接对全资子公司行使知情权， 然而随着

市场经济的发展， 许多大型企业已迈向

集团化运营时代，母子公司、集团公司等

复杂的治理结构变得普遍， 母公司股东

的投资回报很大程度上依赖子公司的经

营业绩，在这种背景下，赋予母公司股东

查阅全资子公司相关资料的权利， 既符

合股东利益保护的需要， 也是对公司治

理现代化的适应。

扫一扫看视频

当商户经营需求与生态保护发生碰撞， 该如何破局？

黄浦区检察院拍摄制作了一部以“行政 + 民事” 检察公

益诉讼为主题的微电影———《卖菜铺的“绿色通道”》。

这部微电影取材于真实案件， 讲述了超市商户为方便

经营导致绿化带被破坏的现象，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对“经

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进行了具象表达。

（来源：“上海黄浦检察”公众号）

检察微电影：卖菜铺的“绿色通道”

（来源：“金山检察”公众号）

股份公司股东知情权的突破

  在股东知情权制度设计上，2018

年《公司法》将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

股东知情权范围进行了明确区分，新

《公司法》打破了行权界限，对股份公

司股东知情权进行了部分增设。

一， 增设对公司基础性文件的复

制权。

新《公司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

明确：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

股东名册、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

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

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该修订让股东不再只能凭借阅看去记

忆海量的资料信息， 也降低了取证的

难度。

二， 将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查阅

权拓展至股份公司。

新《公司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

至第四款均为缩小有限公司与非上市

股份公司少数股东知情权保护力度差

异的新增条款。 新《公司法》规定：“连

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要求查

阅公司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适用本

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的

规定。 公司章程对持股比例有较低规定

的，从其规定。 ”

对于资合性较强的股份公司而言，

在数量众多的股东中， 中小投资者占比

较大，为了维护公司的正常经营秩序，查

阅股东需满足“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

份”的身份条件。 此外，不允许公司章程

提高前述持股比例限制， 本质是为了捍

卫少数股东知情权的固有权。

三，上市公司股东知情权特殊处理。

不同于有限公司及非上市股份公

司， 上市公司知情权规则体系以信息披

露为核心，覆盖范围不仅包括现有股东，

还延伸至潜在投资者、 社会公众及监管

部门， 因此我国法律针对上市公司股东

知情权执行的是双轨制模式。此次新《公

司法》亦明确：“上市公司股东查阅、复制

相关材料的，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

（来源：“上海一中法院”公众号）


